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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兰泰集团”、“本公司”或“发行人”）

与子公司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或“上市公司”）于

2019年完成了中盐化工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吉兰泰集团购买所持有的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碱化工”）100%股权、中盐吉兰泰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分子公司”）100%股权、吉兰泰集团纯碱业

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中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昆山”）100%股权，

并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重组。本公司就标的资产做出了业

绩承诺。但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受到了较大

的影响，未完成业绩承诺。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协商，拟就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补

偿方案进行调整，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发布的《中盐吉兰泰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公告》。该调整事项于

2021年 5月 18日通过中盐化工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业绩调整的具体内容

2020年 5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规定：对于尚处于业绩承诺期

的已实施并购重组项目，标的资产确实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收入、利润等难以完

成的，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标的资产业绩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分阶段充分揭

示标的资产可能无法完成业绩目标的风险。在上市公司会同业绩承诺方对标的资

产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做出充分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严格履行股东大会等必

要程序后，原则上可延长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或适当调整承诺内容，调整事项应

当在 2020年业绩数据确定后进行。



2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有关指导意见，公司与中盐化工经协商拟对原重组业

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调整方案如下：吉兰泰集团对纯碱厂及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的业绩承诺顺延一年，即吉兰泰集团承诺纯碱厂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1,837.43万元、2,003.03万元及 2,091.93万元，吉兰泰集团承诺中盐昆山 2021

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43.93万元、7,816.65万元、7,624.18万元。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发布的《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公告》。

二、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程序履行情况

该事项前期已履行程序包括：

1、 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议案》。

2、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业绩承诺方案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 本公司已通过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二）》。

2021年 5月 18日，中盐化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同意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议案》、《关于签订<中

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补充协议之二>的议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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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与补偿方案进展情况的公告》之盖章页）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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